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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推行之人口政策措施重點內容 

一、 鼓勵適齡結婚生育，強調家庭傳承： 

(一) 辦理交友聯誼及集團結婚： 

結合企業或廣邀一般民眾參與，辦理未婚聯誼、集團結婚，或辦理如

同好、同業者之交友聯誼、集體出遊或交流活動，鼓勵未參與未婚聯

誼活動之民眾參與，增加自然認識、交誼的機會。 

邀請曾參與活動且結婚、生育之民眾，透過個案分享維繫感情、婚姻

及家庭之方法及收獲，以創造幸福氛圍、提升結婚及生育率。 

(二) 強化婚姻及家庭觀念： 

辦理生活及家庭成長分享，邀請名人分享經驗，強化年輕人對婚姻及

家庭之認同，以降低離婚率、提升生育率及老人照護。 

(三) 婚姻及生養觀念傳遞： 

針對青年、新手父母、祖父母輩及相關業者辦理講習會及課程，或進行

電話訪視，說明符合現代之性別平等觀念、婚姻禮俗或嬰兒教養方式，

減少世代認知差異及性別刻板印象造成之阻力，以提升結婚及生育率。 

(四) 增加多胎次家庭補助： 

以多元管道減少第二胎以上家庭之生育負擔，如產檢項目及交通費之補

助、第二胎以上增加發放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贈送哺育必需品等。 

二、 促進多元文化融合，強化跨國婚姻適應： 

(一) 協助新住民之適應： 

配合推動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辦理新住民生活處遇調查

等，協助其生活及文化面向之調適，並加強特殊境遇之新住民扶助。 

(二) 新住民及其二代之培力展能： 

配合本部之新住民二代海內外培力計畫、推動新住民資訊素養教育計

畫等，鼓勵轄內之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文化交流及企業參訪，學習

體驗並提升國人尊重多元文化、欣賞差異觀念。 

(三) 宣導尊重多元文化： 

辦理移民節、文化交流研習營、異國特色餐會等尊重多元文化宣傳活

動，邀請新住民家庭及一般民眾共同參與，宣傳多元文化之內涵及重

要性，增進國人與新住民間相互理解與友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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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宣導慎選跨國婚姻：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跨國婚姻因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等差異大，要審

慎抉擇，雙方於婚前要「多了解」以增加婚後的生活適應、婚後要「多

溝通」用心經營才會幸福長久。另提醒民眾若要尋找跨（境）婚姻媒

合，務必「要記得」與媒合者簽訂書面契約、「要索取」付費收據、「多

詢問」比較各合法媒合團體服務後再選擇。 

三、 建全住宅政策，協助青年及老人居住： 

(一) 提供適價住宅： 

加強穩定房價之相關政策，落實轄內不動產交易安全管理、交易資訊

公開及建築管理等事項。並配合公辦都市更新，或盤點閒置公有空間

及私有之低度使用住宅等，提供由公部門出租或出售之適價住宅予青

年及老人，舒緩相對弱勢族群之居住困境，減少生育阻力及安養負擔。 

(二) 健全租屋市場： 

加強宣傳本部營建署之「租屋服務平臺」，鼓勵房屋所有人（房東）加

入成為公益出租人，可申請獎勵住宅出租修繕費用及代管服務，亦保

障各種身分之租屋者權益。 

四、 加強婦幼及高齡者之人身安全保障： 

(一) 創造友善老人及親子之無障礙環境： 

透過公、私資源協助私人住宅之都市更新、住宅整建、加裝昇降機，

公共設施之路面整平、公共運輸改善、公廁設備及數量之改善等，營

造友善老人、身障者、孕婦及嬰兒推車等行動之環境。 

(二) 居家及人身安全之強化： 

透過海報、傳單、辦理講習課程或家戶實地勘查，由各地警察局及消

防局派員講授預防辨識詐騙及誘拐等犯罪行為、居住環境之安全防

護、安全使用瓦斯電力、災害防救應變資訊及檢查相關設備設置等，

以保障人身及居住安全。 


